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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菲南海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的
可行性研究

李金明１

（１．厦门大学，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）

摘要： 中菲南海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曾经有过两次不成功的经历：一次是 ２００５ 年签署的中、
菲、越“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协议”；另一次是 ２０１２ 年弗勒姆能源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

礼乐滩的共同勘探尝试。 这两次不成功的“共同开发”，其症结在于南海域外国家———美国的

干扰，以及菲律宾要求中国承认其对礼乐滩“拥有主权”。 ２０１６ 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后，改变了

其前任阿基诺三世对中国强硬的做法，搁置临时仲裁庭的裁决，加强与中国的双边接触，使中

菲关系得到改善。 于是，两国重提在南海争议海域的“共同开发”，并建立了南海争议问题双边

磋商机制，使“共同开发”的可行性明显增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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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海岛礁争端的问题上，中国向来主张

“搁置争议，共同开发”，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

海域开展务实合作，使南海成为“友谊之海”、
“合作之海”。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，中、菲、越三家

国营石油公司在马尼拉签署了《在南海协议区

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》，成为南海争议国

家落实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》而进行的首次“共
同开发”尝试。 然而，由于域外国家———美国的

干扰，致使该次合作半途而废。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，菲
律宾弗勒姆能源公司（Ｆｏｒ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）提议与中

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礼乐滩海域（Ｒｅｅｄ Ｂａｎｋ）

进行共同勘探，亦因为菲方要求中海油签订承

认菲律宾为礼乐滩“拥有者”的所谓“开垦协

议”而终止。 从这两次不成功的“共同开发”可
以看出，在南海争议国之间实行油气资源合作

开发有相当难度。 杜特尔特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
日就任菲律宾总统后，暂时搁置对菲有利的南

海仲裁案结果，同意以双边磋商解决南海争端，
于是中菲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。 杜特尔特总统

又明确地表态，愿意在南海争议海域与中国进

行联合勘探，遂使中菲南海油气资源“共同开

发”的可行性随之加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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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菲两次不成功的“共同开发”回顾

中菲首次签署南海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协
议是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，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

司（ＣＮＯＯＣ，以下简称中海油）和菲律宾国家石

油公司（以下简称 ＰＮＯＣ）在北京签署，名为《联
合海洋勘探谅解备忘录》。 当时正在北京进行

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（Ｇｌｏｒｉａ Ｍａｃａｐａｇａｌ Ａｒ⁃
ｒｏｙｏ）出席了签字仪式，阿罗约的发言人在声明

中说：“该协议不是一项石油勘探谅解备忘录，
而只是合作性的联合研究，旨在研究中菲两国

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地区的石油潜力。”声明

还称：“这将是一项勘探前的研究，纯粹是收集、
处理和分析地震数据， 研究不包括钻探或

开发。”①

然而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却对中菲签署石

油勘探协议表示关注，并指责两国在签署之前

没有征询其他南沙群岛主权争议国的意见。 该

发言人还重申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，且要求了

解中菲联合勘探石油协议的细节。② 对此，菲律

宾能源部长解释道，这项协议并不是寻求在南

沙群岛进行任何勘探或开采活动，而是“搜集资

料的研究工作”。 协议并没有涉及菲律宾或中

国以外的第三国，中菲两国的石油公司将分担

在南海某些海域进行搜集资料工作的成本

开支。③

后来，中国、菲律宾和越南三国的国营石油

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马尼拉签署了《在南

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》，共同进

行一项南海石油蕴藏量测量工作。 三家公司分

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、菲律宾国家石油公

司与越南油气总公司，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：
“三方签署这个协议，表达了他们共同研究南海

潜在石油资源的意愿，以作为勘察前的准备工

作。”勘探合作为期三年，主要收集南海协议区

内定量的二维和三维地震数据，并对区内现有

的二维地震线进行处理，协议合作区总面积达

１４３ ０００ 平方千米，估计最初成本约 １ ５００ 万美

元，将由三方平均分担。④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声

称，该协议是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的一个“外交突

破”，是落实东盟与中国签订的《南海各方行为

宣言》的第一歩。 协议有助于国家的能源独立

计划，以使我们可为该地区和我们国家提供更

多的能源。⑤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亦说道，协议

“将不损害各方政府在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”。
且各方也表示，“将把南海变成一个和平、稳定、
合作和发展的地区”，三个国家石油公司是在海

洋科学研究框架内的合作，不包括任何有关该

地区的资源开发安排。⑥

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，中海油服务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中海油服）中菲越联合地震工作协

议实施暨滨海 ５０２ 船起航仪式在深圳举行，这
标志着中菲越三国在南海争议区共同开发取得

新发展。 中海油服作为中海油总公司控股的香

港上市公司，在由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组织的

南海协议区二维地震勘探招投标过程中，凭藉

自身在海上地震勘探的专业技术优势和丰富的

经验，做出了详细得当的市场分析和投标策略，
经过三国石油公司项目组专家的严格评审，以
技术标、商务标评审最高得分一举胜出。⑦

中海油服拥有的“南海 ５０２”物探船于 ８ 月

２６ 日从深圳出发前往协议区，９ 月 １ 日开始作

业，１１ 月 １６ 日完成南海协议区联合地震勘探第

一阶段的野外地震资料采集工作，共完成二维

长电缆地震资料采集 １１ ０２０ 千米。 “南海 ５０２”
自出海作业以来，在三国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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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三家石油公司合作良好，协议区的联合勘探

作业开展顺利。 作为承包商的中海油服，不仅

提前完成任务，而且在 １０ 月份完成采集作业量

达 ４ ９８８．３ 千米，刷新了中国二维地震长电缆作

业的单月产量纪录。① 按照签署的协议规定，勘
测工作由中方负责数据采集后，交由越方负责

数据处理，然后由菲方负责最后的数据解读。
三方保持透明公开的沟通和商讨机制，互相监

督，形成充分合作的国际团队。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１
日，菲国家石油公司辖下的菲石油勘探公司负

责人亚谨诺宣称，三国石油公司将进行地震折

射研究判定这个地区沉积物的蕴藏量。 他说

道：“我们已确定这个地区的碳氢化合物蕴藏量

非常丰富，但仍未能确定这些碳氢化合物究竟

是石油还是气体。”他认为，这些新数据经过分

析后，由三国组成的石油集团将为另一个协议

进行讨论，确定钻井的事。 是否要准许在这个

地区钻井将由外交部研判后决定。②

按协议规定，第二阶段工作将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
月开始，覆盖 １１ ８００ 路线里程（Ｌｉｎ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），
原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完成，但稍后搁置了。 据

《新闻杂志》（Ｎｅｗｓ Ｂｒｅａｋ）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引述

一位要求匿名的前阿罗约政府内阁官员报道，
菲中越三国均有意将“南海协议区三方共同海

洋地震勘探协议”搁置一年。 这名消息人士称，
菲国目前无法克服宪法上对开发自然资源的限

制，手头资讯不足，以及菲中两国签署的其他

“问题协定”持续发酵，是南海共同勘探协议被

搁置的主要原因。 他所提到的所谓 “问题协

定”，指的是菲律宾交通部与中国中兴公司签署

的国家宽频网络架设协定。 数名证人出面指

称，这项由中国政府放贷的工程，三分之二的预

算成为政府官员的回扣，包括第一家庭（指阿罗

约的家属）在内。③

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９ 日，菲律宾总统府表示，由于

有人声称《南海地震联合工作协议》不符合宪

法，侵犯了国家主权，政府可能会完全废弃其在

南海争议区域勘探石油与天然气之前所作的所

有努力。 首席总统法律顾问亚布斯杜宣称，能
源部上周在总统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，它

已无意推进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的协议的

第二阶段。 第二阶段按计划要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

开始，但由于出现法律问题和中资工程丑闻，一
直处于搁置状态。 协议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

失效，但由于第二阶段尚未执行，也不大可能落

实，它实际上已被废弃。④ 也就是说，由于菲律

宾单方面撕毁协议，遂使中菲越三国首次在南

海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的尝试半途而废。
中菲第二次南海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的尝

试是有关南沙群岛礼乐滩的合作开发问题。 礼

乐滩位于南沙群岛东北端，菲律宾在 １９７０ 年开

始对该地区进行勘探，１９７６ 年发现有天然气，
２００２ 年美国标准能源公司（Ｕ．Ｓ． －ｂａｓｅｄ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
Ｅｎｅｒｇｙ）获得勘探许可证，２００５ 年英国弗勒姆能

源公司获得许可并开始勘探。⑤ 根据弗勒姆能

源公司的说法，他们于 ２０１０ 年签署的“７２ 号服

务合同区”覆盖礼乐滩海域内的 ８８ 万公顷，大
约在南沙群岛东部 １５０ 公里处，距离巴拉望岛

（Ｐａｌａｗａｎ）很近。 据菲律宾政府初步估计，该海

域的总资源量大约 ４ 亿 ４ 千万桶石油。 而据弗

勒姆能源公司表示，在服务合同区内，已找到的

天然气蕴藏量高达 ３．４ 兆立方英尺。⑥

弗勒姆能源公司总部设在英国，在伦敦证

券交易所上市，由菲律宾菲莱克斯石油公司

（Ｐｈｉｌｅｘ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）直接和间接持股 ６０．４９％。 菲

莱克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邦义礼

南（Ｍａｎｕｅｌ Ｐａｎｇｉｌｉｎａｎ）曾提议将南沙群岛纳入

他与中海油官员的讨论范围之内。 他于 ２０１２
年 ５ 月 ７ 日提交给总统阿基诺三世 （ Ｂｅｎｉｇｎ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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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⑤

⑥

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１６ 日电：“进行联合地震勘探项目，菲
中越南海合作首阶段完成”，［菲］ 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
日，第 ６ 版。

“菲中越三国决定联手在南沙群岛研究地震”，［菲］ 《世
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，第 ３ 版。

“中央社”马尼拉 ８ 日电：“菲中越南沙探油搁置一年”，
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９ 日，第 ３ 版。

“总统首席法律顾问亚布斯杜表示，菲政府可能取消南海

协议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，第 １ 版。
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 Ｄｅｖｉｔｔ， “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Ｕ．Ｓ． Ｐｏｌｉｃｙ

Ｏｐｔｉｏｎｓ”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， Ｖｏｌ．３５， Ｎｏ．４， ２０１３， ｐ．
１８０．

“能源部长表示，与英企业南沙群岛协议位于菲律宾经济

区域内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，第 ５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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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ｑｕｉｎｏ ＩＩＩ）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当年他与中海

油董事、总经理杨华等人会谈的情况，并列举了

他的 １１ 点建议，据称中海油方面“积极看待”这
１１ 点建议。 建议中包括菲莱克斯石油公司与中

海油的一个“关于将 ７２ 号合同区定义为共同利

益区”的框架协议。 邦义礼南称：“框架协议的

有效期应从执行之日开始，直到双方确定共同

利益区内的油气资源是否具有商业开发价值为

止。”他写道：“框架协议将仅仅涉及商业和技术

问题，双方在主权问题上均不采取立场，双方同

意主权问题是政府间的问题。”①另据菲律宾能

源部长贝蒂诺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说，弗勒姆

能源公司与中海油为在礼乐滩共同勘探石油和

天然气问题，已在外地举行了多次例行会议，最
近一次是在香港，目前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。
他表示，中菲在礼乐滩有主权争议，不过这是政

府之间的事，他期望两家石油公司最终能签订

商业协议。 他强调，开采得来的天然气必须用

于菲律宾，不可以外销。 协议必须得到两国政

府批准，如果成事，将是中菲首次签订在两国有

主权争议的地方合作勘探的协议。 但阿基诺三

世指出，礼乐滩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，协议

必须符合菲律宾法律。②

其实，据菲律宾资深调查记者组织“真理档

案”（ＶＥＲＡ Ｆｉｌｅｓ）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９ 日披露的消息，
中海油早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就已拒绝邦义礼南

提出的签署共同开发礼乐滩油气合同的建议，
不过，中海油对邦义礼南在双方如何参与联合

开发方面提出的“创新性”建议还是表示欢迎。
中海油回绝的主要原因是：“由于涉及领土问

题，在 ７２ 号服务合同区中增加了联合‘开垦协

议’的建议不被接受。”所谓的“开垦协议”指的

是一种由“农场”的拥有者和开发伙伴签署的合

同，签署此类协议可以被解读为中海油接受菲

律宾是礼乐滩的“拥有者”。 因此，中海油拒绝

签署此类合同是理直气壮的。③ 一年之后，据菲

律宾 ＧＭＡ 新闻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报道，７２ 号

合同区已停止在礼乐滩的全部石油勘探与开采

工作。 菲莱克斯石油公司在当天提交给菲证券

交易所的报告称：“弗勒姆能源公司今日证实，

菲律宾能源部已批准 ７２ 号合同区因不可抗拒

力而停止在礼乐滩的勘探工作，因为该合同区

在菲律宾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海域。”④

二、中菲“共同开发”难以执行的

症结所在

　 　 ２００５ 年中菲越三方签署的《南海地震联合

工作协议》之所以半途而废，主要原因应归咎

于南海区域外国家———美国的干扰。 据说当

时美国对协议的签署很不满，美国参议员德里

伦称该协议“出卖”了菲律宾，因为该协议疑是

为了换取中国对菲数百万美元的贷款投资。
而后他又透露，美国对协议感到不快，因菲律

宾是“美中为争夺南海地区主导权的代理人”，
而该协议显示，菲律宾同中国的关系“正在升

温”。⑤ 事实上，美国对该协议的关注，主要是

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五角大楼在给国会的报

告中就写道：“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，确保市场

和自然资源，特别是金属和石化燃料供应的安

全，成了塑造中国战略行为的更加重要的因

素。”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地区的副国务卿希

尔亦表示，南沙群岛联合地震工作协议应该对

各方都是公平的，美国政府十分关注南海地区

的进展，“你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，当然不希望

出现新问题。”⑥

为了达到阻止《南海地震联合工作协议》执
行的目的，一位富有美国背景的专栏作家巴

里·韦恩（Ｂａｒｒｙ Ｗａｉｎ）在 ２００８ 年 １—２ 月合刊

５７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“在礼乐滩资源开发谈判中，邦义礼南献议中海油进入南

沙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，第 ４ 版。
“就菲中讨论礼乐滩联合探油，阿基诺：勘探协议须符菲

法律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，第 １ 版。
李金明：“中菲礼乐滩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 的前景分

析”，《太平洋学报》，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，第 ８３ 页。
“ＰＨＬ Ｓｔｏｐｓ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ｅｄ Ｂａｎｋ， Ｃｉｔｅｓ

Ｄｉｓｐｕ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”， ＧＭＡ Ｎｅｗｓ， Ｍａｒ． ３， ２０１５， 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ｗｗｗ．
ｇｍ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．ｃｏｍ ／ ｎｅｗｓ ／ ｍｏｎｅｙ ／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／ ４４５６６５ ／ ｐｈｌ－ｓｔｏｐｓ－ｏｉｌ－ａｎｄ
－ｇａｓ－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－ｉｎ－ｒｅｅｄ－ｂａｎｋ－ｃｉｔｅｓ－ｄｉｓｐｕｔｅ－ｗｉｔｈ－ｃｈｉｎａ ／ ｓｔｏｒｙ ／ ．

“虽有传闻美国对南海协议不满，美大使：应和平解决南

海争端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，第 ３ 版。
“美国国务院一高官说，南沙协议不应单独对华有利”，

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，第 ３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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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远东经济评论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马尼拉在

南海的笨拙表现》的文章。 文中写道：“一开始，
菲律宾政府就越过东盟，把中国作为南海问题

的一方与之打交道。 菲律宾亦做出了惊人的让

步，同意协议区包括其部分大陆架，甚至是中国

与越南都无提出声索的地区。 通过这种做法，
中国对南海的大部分提出非法的‘历史声索’，
马尼拉已给予其合法性的承认。”①文中还引用

美国一位研究南海的独立专家瓦伦西亚（Ｍａｒｋ
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）的说法，称该协议区在菲律宾南部巴

拉望近海一大片海域，延伸到南沙群岛及其附

近的一个菲律宾马南巴耶（Ｍａｌａｍｐａｙａ）天然气

田。 整个协议区的 １ ／ ６ 靠近菲律宾的海岸线，
是在中国与越南的声索之外。 他接着说道：“菲
律宾同意在其法定的大陆架，甚至中国与越南

都没有提出声索的地区进行联合调查，可能包

含有较大的政治目的。”根据瓦伦西亚的这些说

法，韦恩认为，更坏的是，同意联合地震勘探，暗
示着马尼拉已承认中国与越南的声索有合法基

础，“这是在出卖菲律宾声索的部分。”②

韦恩的文章出来后，有些菲律宾英文报刊

的专栏作者也随之起哄，其中如贾里斯·邦多

克（Ｊａｒｉｕｓ Ｂｏｎｄｏｃ）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 日在《菲律宾星

报》刊登了《为了中国的贷款，出卖菲律宾领土》
一文。 他在文中写道，正如韦恩所说，菲律宾在

三方地震协议中做出了很大的让步，包括允许

在属于菲律宾的大陆架，而中越都无甚声索的

区域进行勘探。 他抨击道：“菲律宾单独与中国

签署这份协议，除了背弃了为期已久的东盟和

美国联盟外，实质上是割让它自己的疆土给中

国勘探。”③另一位当时正在华盛顿访问的《菲律

宾星报》 专栏作者兼编辑马里查·维拉纽瓦

（Ｍａｒｉｃｈｕ Ａ．Ｖｉｌｌａｎｕｅｖａ），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刊

登的《玩弄南沙幽灵》一文中披露，三方地震勘

探协议已引起美国的注意。 在华盛顿召开的第

三次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上，美国—东盟商会

会长、原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副助理秘书

马修·戴利（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ａｌｅｙ）表示极度关注联合

地震勘探。 他说：“菲律宾和中国对海上边界问

题的态度，牵涉到石油勘探，它不但直接影响到

越南，而且影响到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。”④

在这些文章的恶意中伤下，中菲越三方联

合地震工作协议彻底被妖魔化。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６
日，有 １４ 名菲律宾众议院议员提出第 ４９６ 号决

议，要求众议院外交委员会、国防与安全委员会

和生态委员会联合调查三方地震工作协议，政
府是否有出卖国家利益。 若有证据，将以叛国

罪对阿罗约总统进行弹劾。⑤ 作为美国保守势

力的智囊，菲律宾“传统基金会”主任乐曼在 ３
月 １８ 日亦说道：“对该地区资源说是要进行探

测，可能最后会危害到菲律宾主权及提高中国

的声索地位”“三方地震工作协议最后将危害菲

律宾主权，因为其概括的地区远离中国而接近

菲律宾。”⑥

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，菲律宾政府作了各

种解释，例如前能源部长帛礼斯和前国家石油

公司总裁马纳拉克发表联合声明称：《联合地震

工作协议》绝不牵涉政治，其性质纯属科学，“协
议说得很清楚，这是项商业协议，签署不破坏菲

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。 协议的性质是科学

的，不影响菲律宾政府的任何领土主张。”⑦当时

的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武洛也发表谈话，表示三

方协议是一个三赢的协议，而不是出卖国家的

利益。 他在回应《远东经济评论》１—２ 月合刊

的报道时表示：“《联合地震工作协议》体现了负

责任的外交，有助于缓解紧张，增强信心”“该协

议旨在把南海从一个有争议的地区转变成和平

与合作的地区，是增强信心措施的榜样。”⑧但一

６７

①

②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Ｂａｒｒｙ Ｗａｉｎ， “Ｍａｎｉｌａ’ ｓ Ｂｕｎｇ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”，
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， Ｊａｎ． ／ Ｆｅｂ． ２００８， ｐｐ．４５－４６．

同①， ｐ．４８．
Ｊａｒｉｕｓ Ｂｏｎｄｏｃ， “ ＲＰ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Ｃ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ａｎｓ”，

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ｔａｒ， Ｍａｒ． ３， ２００８．
Ｍａｒｉｃｈｕ Ａ．Ｖｉｌｌａｎｕｅｖａ， “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ｔｌｙｓ Ｂｏｇｅｙ”， Ｔｈｅ

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ｔａｒ， Ｍａｒ． ７，２００８．
社论：“冷静看待菲中越三方南海协议”，［菲］ 《世界日

报》，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，第 １ 版。
社论：“南中国海协议被妖魔化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８

年 ３ 月 ２５ 日，第 １ 版。
“能源部澄清：南沙勘探纯属科学，绝不牵涉政治”，［菲］

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９ 日，第 ２ 版。
“总统府：南海协议合宪”，［菲］ 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０８ 年 ３

月 ８ 日，第 １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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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均无济于事，《联合地震工作协议》依然以所

谓的“法律问题和丑闻”而被搁置。
中菲“共同开发”难以执行的另一原因，是

菲政府一直将南海争议海域视为自己的专属经

济区，属于他们的“领土”。 当邦义礼南献议与

中海油合作勘探礼乐滩油气资源时，菲律宾法

律界的专家就警告称，这种做法可能违反菲律

宾宪法。 按菲律宾宪法规定：“对自然资源的勘

探开发和使用，必须在国家的全面控制和监督

下进行”，“国家可以直接进行上述活动，也可以

与菲律宾公民，或者与菲公民控制资本六成以

上的企业或组织签署共同生产、合营，或产量分

成协议。”而菲、中、越三方签署的联合地震勘探

协议就因涉嫌触犯上述条款才遭到大理院的质

疑。 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则公开谴责是三

方联合地震协议“招致中国入侵南沙海域”。①

另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《菲律宾每日问询者

报》（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ｑｕｉｒｅｒ）报道，菲律宾外交

部长罗萨里奥（Ａｌｂｅｒｔ ｄｅｌ Ｒｏｓａｒｉｏ）在与出访菲

律宾的中国前驻菲大使王英凡、王春贵会面时

就表示，菲律宾“很愿意邀请中国投资者在遵守

菲律宾法律的前提下来到礼乐滩投资”。 他指

出，礼乐滩是菲律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就其本

身而言，不能被联合开发，否则，就是违反菲律

宾宪法。② 更甚者是，有关礼乐滩的油气资源勘

探问题，由于涉及外交关系，菲律宾能源部已于

２０１３ 年将该项权力移交给菲外交部。 因此，下
发许可证的决定权就掌握在罗萨里奥手里。 而

罗萨里奥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，就一直与印尼

大亨林逢生（Ａｎｔｈｏｎｉ Ｓａｌｉｍ）在菲律宾的代表邦

义礼南合作。 事实上，罗萨里奥的大部分财富

都是来自于他在林逢生在菲律宾的多家公司和

在香港的母公司第一太平洋公司担任董事的收

入，故他当然不愿意看到“共同开发”被执行，而
极力促动将南海争议问题提交国际仲裁。 认为

如果临时仲裁庭的裁决能得到执行，实际上能

获得巨大利益的就是由邦义礼南任董事长的菲

莱克斯矿业公司。③

除此之外，菲律宾最高法院大法官加彪

（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ｒｐｉｏ）也极力阻止中菲“共同开发”的

执行。 他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

说：“宪法强调政府应保护专属经济区的自然资

源，保证它只有菲律宾人民才能使用。”他强调：
“因此，不论是杜特尔特、阿罗约或是任何一名

总统，都不能妥协，不能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与

其他国家共同开发，这是宪法禁止的。”④他在其

电子书《南海争端：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主权

权利和管辖权》 （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：
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
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）中，居然把中国主张在南海

“共同开发”与曾经屠杀和征服过菲律宾的西班

牙殖民者、美国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。
他写道：“抵抗中国，保卫我们的专属经济区的

战斗……是我们祖先从 １６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反对

西方和东方殖民者战争在 ２１ 世纪的翻版。 为

了国家的自由，我国最优秀、最聪明的先辈们与

西方和东方的殖民者战斗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

生命。”⑤加彪这种以狭隘民族主义蛊惑菲律宾

人民的做法，不仅已丧失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

职业道德，而且也成为阻碍中菲执行“共同开

发”的症结之一。

三、中菲关系改善后“共同开发”的
可行性探索

　 　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，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

统，改变了其前任阿基诺三世对中国的敌视态

度，认为临时仲裁庭有关南海问题的裁决没有

７７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“马拉干鄢宫说，中国入侵南沙应归咎阿罗育”，［菲］《世
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，第 ３ 版。

“菲律宾执意邀请外资勘探南海油气资源”，［菲］ 《世界

日报》，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，第 ４ 版。
Ｒｉｇｏｂｅｒｔｏ Ｄ． Ｔｉｇｌａｏ， “ Ｄｅｌ Ｒｏｓａｒｉｏ Ａｎｔｉ － Ｃｈｉｎａ ‘ Ｔｈｉｎｋ

Ｔａｎｋ’ Ａｌ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Ｓ Ｌｏｂｂｙ Ｇｒｏｕｐ，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ｅｄ ｂｙ Ｐｈｉｌｅｘ Ｓａｌｉｍ ／
ＭＶＰ”，Ｔｈ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Ｔｉｍｅｓ， Ｊｕｌ． ２１， ２０１７， 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ｗｗｗ．ｍａｎｉｌａｔｉｍｅｓ．
ｎｅｔ ／ ｄｅｌ－ｒｏｓａｒｉｏ － ａｎｔｉ － ｃｈｉｎａ － ｔｈｉｎｋ － ｔａｎｋ － ａｌｌｉｅｄ － ｕｓ － ｌｏｂｂｙ － ｇｒｏｕｐ －
ｂａｃｋｅｄ－ｐｈｉｌｅｘ－ｓａｌｉｍｍｖｐ ／ ３３９６３５ ／ ．

“加彪：菲不能与中国联合开发南海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
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，第 ３ 版。

Ｒｉｇｏｂｅｒｔｏ Ｄ． Ｔｉｇｌａｏ， “Ｌｏｏｋ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：
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”，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Ｔｉｍｅｓ， Ｊｕｌ． ９， ２０１７， ｈｔ⁃
ｔｐ： ／ ／ ｗｗｗ．ｍａｎｉｌａｔｉｍｅｓ． ｎｅｔ ／ ｌｏｏｋ － ｂｅｙｏｎｄ －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－ ｄｉｓｐｕｔｅ －ｍｕｓｔ －
ｌｅａｒｎ－ｃｈｉｎａ ／ ３３７５０１ ／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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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执行力，为了缓解中菲之间的矛盾有必要

进行双边接触。 于是，杜特尔特在 １０ 月 １８—２１
日对华进行国事访问。 访问期间，杜特尔特在

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多位

高级别官员，受到高度的重视。 双方签署了

《２０１６ 年中菲联合声明》及 １３ 项合作协议。 此

行杜特尔特总统收获甚丰，据悉菲方共获得约

１３５ 亿美元的协议与投资。 在南海问题上，双方

重申争议问题不是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部，不诉

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，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

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，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

和管辖权争议。 中方且“基于中菲友好情谊作

出妥善安排”，允许菲律宾渔民前往引起双方主

权争议的黄岩岛附近海域捕鱼。 以此，中菲两

国因南海问题而紧张的关系得到了改善。
中菲关系改善后，有关南海油气资源“共同

开发”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。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 日，
菲律宾候任驻华大使罗马纳（Ｓｔａ． Ｒｏｍａｎａ）率先

透露，菲律宾政府正在“认真研究”与中国在南

海进行联合勘探油气资源的可能性。 根据 ＧＭＡ
新闻台引述罗马纳的话报道，菲律宾能源部和

外交部已经被责成研究与中国在这片有争议海

域进行联合勘探的前景。①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，
杜特尔特总统首席法律顾问班尼洛（Ｓａｍａｕｄｏｕ
Ｂａｎｎｉｎｏ） 律师进一步表示，菲律宾政府应探讨

同中国在有争议海域进行联合勘探的一切可能

性。 他告诉总统府的记者，如果需要，菲律宾可

在那些有争议的海域让出主权，视情况而定。
他说道：“如果我们需要，因为我们的政策是，它
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利益？ 签署任何协议是

否对另一国家也有利？ 全视情况而定。 换言

之，我们得探讨一切可能以帮助两国解决分

歧。”他指出，宪法允许总统缔订国际合同，但
是，是同外国公司。 “根据宪法第 １２ 条第 ２ 款，
有一段说，总统可以就勘探利用矿产资源，按照

法律规定同外国公司缔订国际协议。”②

菲律宾之所以重提“共同开发”问题，可能

与其急需解决国内油气资源短缺有着密切的关

系。 菲律宾早在 １８９６ 年就开始钻探石油，但至

今其石油产量仍然不高。 其海上石油产量多数

来自于西北巴拉望海域、礼乐滩和南苏禄海，且
逐年深入到南沙海域，主要包括位于礼乐滩和

西北巴拉望盆地。 据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显示，在菲

律宾能源结构中，石油和天然气所占的比重较

大，分别为 ３２％ 和 ８％，其能源自给率为 ５８．
８９％，因此石油和天然气对菲律宾而言极其重

要。 另据《马尼拉时报》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报道，菲律

宾一名熟悉天然气产业的众议员阿内尔·泰

（Ａｒｎｅｌ Ｔｙ）声称，菲律宾目前主要的天然气来源

于巴拉望省外海的马南巴耶（Ｍａｌａｍｐａｙａ）天然

气田，通过海底管道把天然气输送到吕宋岛的 ３
座发电厂，发电量共达 ２ ７００ 百万瓦。 马南巴耶

天然气田的蕴藏量约 ９０６ 亿立方米，２００２ 年已

投入运作，估计于 ２０２４ 年至 ２０３０ 年间耗尽。③

鉴于上述原因，菲律宾政府为了改变几乎

完全依赖石油进口来维持其正在迅速发展的经

济，在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之后，中菲关系逐步改

善的情况下，开始恢复在 ２０１４ 年因将南海问题

提交临时仲裁庭仲裁而禁止的礼乐滩石油钻

探。 据菲能源部资源发展局主任奥布甘告诉路

透社，能源部预计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可解除这个禁

令。 他说，来自外交部的指示，要求能源部恢复

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，能源部已做好准

备。④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，杜特尔特总统发表其

第二篇国情咨文后，在记者招待会上说：菲律宾

与中国双方已为在有争议的海域的共同开发进

行了讨论。 王毅外长访菲期间，也对共同开发

的建议表示支持，他形容这是“充满政治智慧”
的建议。 他说，共同开发并不会影响两国的“独
立法律系统”，这是双方经过协商，为了共同的

目标而达成的共同开发协议。⑤

８７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“候任驻华大使罗马纳透露，菲‘认真研究’菲中南海联

合勘探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，第 １ 版。
“迄今为止最大胆表态，班尼洛暗示南海主权可讨论”，

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，第 ２ 版。
“Ｇａｓ ｉｎ ＷＰＳ Ｃａｎ Ｅｎｅｒｇｉｚ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Ｈ”，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Ｔｉｍｅｓ，

Ａｕｇ． ９， ２０１５， 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ｗｗｗ． ｍａｎｉｌａｔｉｍｅｓ． ｎｅｔ ／ ｇａｓ － ｉｎ － ｗｐｓ － ｃａｎ －
ｅｎｅｒｇｉｚｅ－ｅｎｔｉｒｅ－ｐｈ ／ ２０７９６１ ／ ．

“官员：礼乐滩钻油年内或恢复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７
年 ７ 月 １３ 日，第 ３ 版。

“府：联合开发南海须有利菲方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７
年 ７ 月 ２８ 日，第 １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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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，菲律宾主流英文报纸

《马尼拉公报》引述菲外交部长加悦丹诺（Ａｌｌａｎ
Ｐｅｔｅｒ Ｃａｙｅｔａｎｏ）报道，总统杜特尔特已批准中菲

共同开发南海。 他强调，共同开发的前提是“不
损及菲律宾的领土与主权。”他表示已就此与能

源部及法律专家咨询，以拟出共同开发南海的

可行法律架构。① 菲总统府发言人亚未惹

（Ｅｍｅｓｔｏ Ａｂｅｌｌａ） 亦证实，菲律宾愿意在有争议

的西菲律宾海联合开发，不只同中国，而且同其

他国家。 他发表声明称：杜特尔特总统对与外

国合作在西菲律宾海勘探及开采油气资源持开

放态度，原则是这些合资企业必须符合本国宪

法和法律，并且有利于菲律宾人民。②

为了使中菲在南海争议海域重提“共同开

发”的可行性得到落实，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中国

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，会
见了菲律宾外长加悦丹诺。 王毅表示，中方愿

与菲方一道，继续积极探讨海上共同开发的有

效方式。 加悦丹诺亦表示，菲方愿与中方一道

深化在各领域合作，探索推进海上共同开发，对
外发出中菲关系改善和南海局势趋稳的积极信

号。③ 一个星期之后，据《菲律宾星报》报道，菲
能源部长阿方索·库什（Ａｌｆｏｎｓｏ Ｃｕｓｉ）表示，菲
中在巴拉望西北海岸共同勘探石油与天然气的

计划，现在正在等待杜特尔特总统的签署。 巴

拉望西北海岸卡拉棉 （ Ｃａｌａｍｉａｎ ） 服务合同

（ＳＣ５７）是菲律宾国营 ＰＮＯＣ 勘探公司（ＰＮＯＣ－
ＥＣ）、米特拉能源有限公司（ＭＥＬ）、玉石（ Ｊａｄｅ⁃
ｓｔｏｎｅ） 能 源 公 司 和 中 国 海 洋 石 油 总 公 司

（ＣＮＯＯＣ）的一个合资开发项目。 ９ 月 ２７ 日，在
第 ３５ 次东盟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后，库什表

示，能源部已建议把 ＳＣ５７ 呈交杜特尔特总统签

署，开始着手勘探这个地区的油气资源。④ 据透

露，在该工程的联合勘探方案中，中海油将持有

５１％的大股东地位。 这个合同是否合法？ 是否

与菲律宾宪法相违背？ 有关方面就这些问题咨

询了菲律宾著名的海事法律专家、菲律宾大学

海洋事务与海洋法研究所所长巴通巴卡（ Ｊａｙ
Ｂａｔａｎｇｂａｃａｌ）。 他说道，５７ 号合同的区域是在中

国声索的 ９ 段线之外，不是争议区，是菲律宾的

专属经济区；在合同中，中海油占 ５１％股份，在
当前法律下是许可的。 尽管最高法院法官加彪

认为在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是宪法禁止的，
但这必须区别对待。 菲律宾为保留海洋资源给

后代，在 １９８７ 年的宪法中提及了海域、群岛水

域、专属经济区，但没有提及大陆架，而石油是

在大陆架发现的，这就让外国公司可以参与勘

探开发这些大陆架的资源。⑤

上述情况说明，随着中菲关系的改善，中菲

双方在南海争议海域“共同开发”的可行性也在

增大。 菲律宾菲莱克斯石油公司能源主席邦义

礼南就对恢复其公司与中海油在礼乐滩的联合

勘探持乐观态度，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，在东盟商

业和投资峰会上，当他被邀请对南海议题的最

新进展发表评论时说道：“看到这届政府以较为

友善的态度向中国示好，有望达成一些实际的

效果，所以，我对南海局势保持乐观。”他回顾

２０１３ 年弗勒姆能源与中海油在礼乐滩共同勘探

未能达成协议的情景时说，菲莱克斯能源看到

了南海问题的解决有了一系列最新的进展，这
些进展使菲莱克斯看到有希望恢复被停止的勘

探作业，因此，公司会等待东盟与中国的联合声

明出台。⑥ １１ 日 ２１ 日晚，杜特尔特总统出席地

方活动时接受媒体采访也谈到，菲律宾考虑与

其他国家共同勘探、开采有价值矿物，但他只会

在对菲律宾最有利的时机解除南海声索区的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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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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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联合国 ９ 月 ２０ 日电：“菲中两国外长纽约会晤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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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报》，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，第 ２ 版。
“对南海局势感到乐观，菲公司着眼于礼乐滩石油勘

探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，第 ５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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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禁令。①

除此之外，中国政府也一再承诺在杜特尔特

总统任内与菲律宾之间保持健康友好的双边关

系。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日 ２ 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

莹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：“为了中菲两

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和中菲关系的健康发展，我们

坚持与在杜特尔特总统领导下的菲律宾政府保

持紧密联系。”菲外交部发言人亦说道：“双方在

处理海洋事务方面的争议和多个领域方面的合

作议题上已经取得重要共识。”更重要的是，中菲

已就南海争议问题建立了双边磋商机制。 ２０１６
年 ５ 月，第一轮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已在中国贵阳

成功举行会谈；第二轮会议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３ 日

在马尼拉举行。 据菲外交部长加悦丹诺在 ２０１８
年 ２ 月 １６ 日表示，尽管菲中两国在南海存在领土

争端，但双方正在积极讨论进行联合勘探。 他告

诉记者：“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这一计划，因为我

们需要对那里进行勘探。”他认为，菲中双方会

各自成立一个工作组，寻找出进行共同勘探的

可行性方案和合作模式。 “然后，我们会基于我

国宪法设计一个操作框架，在这个框架下执行

联合勘探，才能使得这一做法具有合宪性。”②

至于菲律宾宪法规定，菲国天然气资源只能

由菲律宾人独享问题，菲律宾总统府于 ２０１８ 年 ３
月 １ 日表示，与中国联合勘探西菲律宾海的资源

是合法的。 总统发言人罗计（Ｈａｒｒｙ Ｒｏｑｕｅ）不同

意最高法院法官加彪所说的在马尼拉的专属

经济区内与另一个国家共同进行资源开发是

违宪的观点，他说道，高院本身于 ２００４ 年裁决

菲律宾采矿法律，即共和国第 ７９４２ 号是合宪

的。 “现有的法律是容许的，只要遵守宪法规

定由总统签署一份书面协议提交给国会，我们

可以与外国联合勘探及联合开发。”③此外，罗
计于 ３ 月 ３ 日又再次重申，菲中双方在南海的

共同勘探是受 １９８７ 年宪法所允许的。 他援引

最高法院的判决，其中写道允许与外国实体展

开共同勘探，只要他们遵守宪法规定，并遵循一

份由总统签署的书面协议，同时这份协议将递

交国会。④

从前面提到的中菲两次不成功的“共同开

发”的主要症结，除了刚刚谈到的所谓“不符合

菲律宾宪法”外，仍然是加彪提出的“中国必须

先承认菲律宾在南海某些海域的主权权利，然
后再进行联合勘探”。 加彪提到的明显是指位

于礼乐滩附近的 ７２ 号合同区问题，菲律宾总统

府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６ 日就表示，菲律宾和中国最好

搁置双方的海上领土争端，为联合勘探资源丰

富的南海让路。 罗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：“我
认为中国不需要承认菲律宾在 ７２ 号合同区的

主权，因为联合勘探是通过一种妥协方式进行，
我们先不要争论主权的问题，我们要先获得利

益。”⑤由此可见，阻碍中菲实行“共同开发”的

所谓“违反菲律宾宪法”和“承认菲律宾对礼乐

滩的主权”问题，已得到菲律宾总统府的公开否

定。 因此，在中菲关系改善的有利条件下，恢复

两国在南海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的可行性显然

是增大了，但要落实到执行仍需要有一个过程，
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

四、结　 语

中菲在南海争议区曾经有过两次不成功的

油气资源“共同开发”。 这两次不成功的症结来

自于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菲方认为“共同开发”不
符合菲律宾宪法的规定；另一方面是菲方要求中

方承认菲律宾对礼乐滩的“拥有权”。 而如今菲

律宾总统府已对这两方面明确表态：认为菲中联

合勘探不仅为菲律宾 １９８７ 年的宪法所允许，而且

也符合 ２００４ 年《菲律宾矿业法》的规定；认为菲

中联合勘探南海属妥协之举，无须强迫中方承

认菲方“拥有主权”。 因此，这两个阻碍中菲“共
同开发”的症结被解开了，为两国在南海争议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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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“杜：选最有利时机合作勘探南海”，［菲］ 《世界日报》，
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，第 ４ 版。

“菲中拟联合勘探南海资源，加悦丹诺透露迄今最详细

‘路线图’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，第 ４ 版。
“菲：若中方遵守宪法可共探南海”，［菲］ 《世界日报》，

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，第 １ 版。
“海警反潜机将巡逻‘宾汉隆起’”，［菲］ 《世界日报》，

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４ 日，第 ４ 版。
“府：菲中共探南海属妥协之举，无须强迫中国先承认菲

海洋权益”，［菲］《世界日报》，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，第 １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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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“共同开发”的可行性打下了基础。
有关“共同开发”的具体运作，菲律宾总统

府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宣布，菲国政府正在考虑

与中国共同勘探南海两个区域的油气资源。 这

两个区域是位于卡拉棉群岛（Ｃａｌａｍｉ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）
以西的“５７ 号合同区”（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５７）和位

于礼 乐 滩 附 近 的 “ ７２ 号 合 同 区 ” （ Ｓｅｒｖｉｃｅ
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７２）。 这两个合同区都在菲律宾的巴拉

望省附近，前者位于菲律宾的内海，后者位于菲

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之内。 按照菲总统发言人罗

计的说法，５７ 号合同区不涉及任何争议，是菲方

愿意开放与中国联合勘探，而 ７２ 号合同区则位

于争议区之内，故菲中双方需事先达成协议，才
能开始共同勘探。 至于共同勘探的计划仍在讨

论之中，如果落实后，将由两国的民间公司来运

作，而不会是政府。①

由于在南海争议区谋求“共同开发”是一个

极其复杂与敏感的问题，为避免在共享蕴藏的油

气资源有可能被视为承认其他国家的主权声索，
故菲方一再强调在双方签订协议时，必须是两个

公司实体之间的协议，而不是由政府出面。② 至

于可能形成的条约模式，菲方认为可以借鉴

２００５ 年中菲越三家石油公司签署的“联合地震

工作协议”。 在协议签订之前，双方可成立一个

特别小组，想办法处理棘手的主权争议问题，使
“共同开发”成为解决南海争议的最佳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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